
僱用證明書 

茲因農業經營需要，僱用          先生（女士）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自民國   年  月  日至民國   年  月  日止為本人從事農業工作

，最近二年每年平均達六個月以上，並給付薪資共計     元，合於申請參

加農民健康保險規定。特立此證明。 

一、本人（雇主）農地座落地點與面積 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 段 小段 地號 地目 面積(公頃) 編定用途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                  計

二、已以本人前項農地依「自耕農」、「佃農」或「雇農」身分加入農民健康保險為被保
險人者。 

姓 名 
出 生 
年月日 

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加 保
年月日

投保農會 
參加資格別 

備註 
自耕農 佃農 雇農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合     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 

三、雇農              君受僱期間及自雇主所領取之薪資 
受 僱 之 年 當年僱用天數 當年給付薪資總額（元） 

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至
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止

  

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至

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止
  

合      計 年        月        日 元

四、本僱用證明書所填資料均屬事實，如有不實願負一切法律責任。 

雇主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簽名 

蓋章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址： 

農會農事小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 

村里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表號 農承 12 


